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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是 20世纪西方哲学中凸现出来的一个

范畴。主体间性理论突破了哲学上对主客体关系的

传统认识，开始从关注主体性和认知上的“主体-客
体”关系转向关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思想

政治教育领域，由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主体

性，因而，主体间性理论对于如何认识思想政治教育

主客体关系具有重要启示。随着主体间性理论在现

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入和运用，我们对思想政治

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也应不断深化和发展。

一、要重视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

的。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

质的规定性。具体来说，主要指人作为主体在对客

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能动性、自主

性和创造性。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普遍把教育者当作

唯一的主体，强调重视教育者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

而受教育者则被当作客体，服从于教育者，形成了

“主体-客体”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育者往

往会表现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姿态，通过“我说

你听”、“我打你通”的教育方式，进行“填鸭式”和“独

白式”的灌输教育。

而主体间性理论认为，受教育者虽然是教育者

认识、改造的对象，但同时也具有主体性，应把受教

育者看作是同教育者一样的、平等的主体，不能再把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看作“主体-客
体”关系，而应当是“主体-主体”关系。在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中，承认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激发、鼓励

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因为“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

受教育者而言，是施教的主体，具有能动性、诱导性，

但他的能动性受到对象（客体）的理解能力、文化水

平和学习进程的制约。”[1]所以，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

重视，是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必然要求。而对受教

育者而言，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对象在多

大程度上接收教育者传导的新知识、新观念和科学

理论，把它纳入自己的主体意识中，并创造性地、能

动地、自觉地外化为自己的行为，都取决于教育对象

自身的主体性发挥的程度。”[2]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

用主体间性理论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重

视和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受教

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创新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二、确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主体”理念

根据主体间性理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即双主体。需要指出的是，

“主体间性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双主体与“互为主客

体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双主体是不同的。“互为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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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说”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看成是施教过程与受教

过程的统一。该观点认为，从施教过程看，教育者是

主体，受教育者是客体；从受教育过程看，受教育者

是主体，教育者是客体。而“主体间性说”认为思想

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

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两个主体又

是两个不同的、有差别的主体，其中，教育者是主导

主体，受教育者是主动主体，二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中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理解。

1. 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主体。思想政

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

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效果以及效果的有

效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者主

导作用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之所以居于主导地

位，是因为教育者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政

治素养，能够引导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做

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的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最重要的就是用符合社

会要求的价值观引导和改造受教育者的思想，使之做

出符合教育者所期望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朝着双

方共同的目标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2. 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主体。主体

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把受教育者也看作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体。受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受

众，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主观选择意愿和自由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主动参与和自我教育的

主体性。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用的单向灌输的教

育方式已不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受教育

者只有自愿、自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中，

才会更好地发展自身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受

教育者主动参与教育活动，不仅体现了自身的主体

性，也映衬着教育者的主体性，双方互相合作，教学

相长，共同提高，真正体现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

主体”地位。同时，受教育者都有自我提高、自我发

展、自我完善的内在诉求，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中，在教育者的引导下，一般都会产生积极进取之

心，主动接受先进思想和正确行为，从而促进自身思

想政治品德和行为的发展。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了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双主体”理念，超越了把“人”（主要是受教育者）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传统思维。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体应该是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内的“人”，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主体与主体的主体间性关

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主导主体和主动主体，

不仅巩固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而且提升了受教育

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了受教育者由

客体到主体的定位上的转变。

三、增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互动

主体间性理论重视双方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的合作、共在、平等、对话，体现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的主体互动关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主体互动的基本要求如下。

1. 平等互动。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由于身份、背景、知识、等级的差异会造

成双方的不平等，为二者的互动增加了障碍，存在支

配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现象，严

重挫伤了受教育者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打击了受教

育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主体间性理论表明，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主体，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是平

等、民主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再是支配与服从、控制

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都有发表自己

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在平等的关系中和谐共处。“这

种平等互动的关系，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标

志。”[3](P271)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所主张的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的平等，首先表现在人格上的平等。前苏联教

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让每一个学生都抬起头来

走路”。只有教育者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受教育者，

尊重受教育者的尊严和人格，才会取得受教育者的

信任和尊敬，进而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其次，表

现在两者地位上的平等。“地位平等是建立交往式思

想政治教育的前提”[4](P379)，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只有坚

持地位上的平等关系，才会真正调动受教育者的积

极性，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持久下去。

2. 合作共在。主体间性理论打破了原有的单子

式的个人存在形式，强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十分重视二者的合作共在关系。海德

格尔从存在论的角度提出了主体间的共在性，他指

出：“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

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

此在”，“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在此本质上是

共在”，“共在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

也是在世界中共在。”[5]（P138-140）所以，处在主体与主体

关系中的人的存在是“自我”与“他我”的共同存在，

“自我”不可能在世界上独立、单个地生存，不可能抽

象地、孤立地、机械地存在，而是具有社会性，必然与

他人在交往中相互合作、共同存在。

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同目标在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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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是二者合作的基础

和前提。有了明确的目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才会

齐心协力，共同承担责任，向着同一方向努力，达到

教育者所期望的教育效果。同时，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在主体而合作的，要同

时发挥二者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方面的主体作

用，不宜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看成实施教育和接受

教育两个过程以及相应地区分为施教主体和接受主

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作为主体不

仅在接受教育，也在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并影响着

教育者，因而，只有树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合作共在

的理念，才能从教学相长的角度深化思想政治教育

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面的价值。

3. 对话交流。巴西教育学家弗莱雷认为：“没有

对话，就没有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主体间性理论打破了以往的教育者“一言堂”的形

式，提倡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而“思想政治教育

互动的主要形式是对话，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

在对话中频繁转换，时而教育者在说，受教育者在

听，时而受教育者在说，教育者在听。”[6](P386)在轻松的

对话中，受教育者不再处于“失语状态”，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在和谐

的氛围中敞开心扉，互相接纳，实现思想的碰撞和心

灵的融合。

四、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客体定位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体，因为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发动者、组织

者、实施者，代表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性质和方

向。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定位上却有很多不同

看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受教育者当作客体或

具有主体性的客体，认为受教育者或教育对象是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接受者、受益者，体现着教育者的

教育要求和将要达到的教育目标。这种观点虽然体

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指向，但将受教育者

整个“人”作为客体，“就把客体不切实际地夸大了，

把主体认识、改造和作用的对象扩大了，把实践活动

最终指向的范围扩大了。”[7]因而，需要把思想政治教

育客体进一步具体化、目的化。还有的学者在对主

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把思想政治教育的

客体归结为教育资料，认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

是两种关系的统一，即“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两者构成了主体-主
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二者都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

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客体的关

系。”[8](P359)这种观点正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实现

了双主体的互动关系，但能否把教育客体单纯性地

归结为教育资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商榷的。

从哲学上来讲，客体是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

象。马克思曾经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9](P3)，

将人以外的自然界当作认识、改造的对象，在此基础

上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作用一般只会限定在受教育者的

思想及其相关的行为领域，不可能把受教育者的思

想和相关行为以外的部分（如人的大脑、身体、性格

等）也当作自己的客体来认识和改造。所以，思想政

治教育的客体应该是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

首先，把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当作思想政治

教育的客体，是因为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

中最普遍、最基本的范畴。所谓思想是“主体对自身

的社会存在及其与周围客观世界的关系的主观反映，

是为了适应主体生活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大脑

对输入的外界信息自觉进行整合后的产物，它属于精

神、意识现象的一部分，但不是它们的全部”[10]（P72）。

人们的思想不仅包括理性认识，还包括感性认识，也

存在对某些问题的片面认识和不成熟的看法，所以

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并

要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努力把受教育者的感性认

识提升为理性认识，把片面认识和不成熟的看法转

化为全面认识和成熟的看法。所谓行为，简言之，就

是指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支配着一个人的行为；行为能够反映思想，体现一个

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思想与行为相辅相成，相互作

用，不可分离。因此，应把人的思想及其相关行为作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而且，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客体的行为，主要是指与人的思想政治道德活动相

关的行为。

其次，把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当作思想政治

教育的客体，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两个

方面的性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主要在于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即进行统治阶级的思

想体系教育，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

位的精神力量。”[11](P98)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要用占统治地位

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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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最后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要改

造、提升、发展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

第三，把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当作思想政治

教育的客体，也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所决

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一定社会发展

所提出的思想品德要求与人们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

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

人们现有的思想政治品德逐步达到和符合社会发展

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根据受教育者的思想变化

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受教

育者正当的发展需求，并积极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社

会所需要、所期望的思想政治品德和符合社会价值

标准的行为，以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检

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同时，把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当作思想政治

教育的客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所反映出

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之所在。在主体间性思想政治

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同客体是受教育者

的思想和行为，这是主要客体、直接客体，体现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同时，在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当教育者主体受到受教育者主体的积

极影响和促进时，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也成为一种

教育客体，但这是第二位的客体、相对客体，二者在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共同受益、共同进步、共同提

高，体现了教学相长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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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页）条件：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而具有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

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主角的强烈责任心；

——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主角相应专

业知识，要有相应的专业训练。这种训练可以是高

等教育专门的学历训练，也可以是后续的再教育，但

必须是系统的；

——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建设主角职责所

需要的专业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有纵

深的理解和把握；

——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主角所必须

的系统思维方式；

——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主角应有的

广泛的科学素养和知识面；

——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主角所必须

的能力，包括领导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实施

能力（研究、教育、教学、宣讲、传播）；

——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主角所应有

的集体主义精神、思想情怀、品德素质和人格心理；

——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主角应有的

动态学习、不断改进的习惯和能力，养成读书习惯。

时代在进步，现代性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

时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提供的多样性、丰富性、

复杂性前所未有，有利条件和艰难困苦同时存在，前

所未有。应当有先辈那种奉献精神，除了当作谋生

的职业，还应继续艰苦奋斗和创新创业，实现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有效产出，争取人民的满意。在这里，

人是突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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